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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請各機關配合強化工程查核或督導之相關事項，詳如說明，
請查照。

說明：
一、依據109年3月11日立法院第10屆第1會期第3次全體委員會議

質詢事項暨行政院相關政策辦理。
二、考量近期國內工程現況及因應COVID-19（武漢肺炎）疫情相

關措施，請各機關就工程查核或督導等業務，配合辦理事項
如下：

(一)鑒於近年重大職災或傷亡案件未有明顯下降，爰請各部會
及地方政府辦理工程施工查核或督導等作業，涉及職業安
全部分，仍應加強督促其執行情形，以確保工程品質及安
全。

(二)依據行政院第3689次會議就「因應COVID-19（武漢肺炎）
疫情相關措施」報告，院長指示加速公共建設之推動，本
會已請各機關就109年度既有預算加速執行，110年度預算
提前辦理在案(109年3月2日工程管字第1090003657號函諒
達)，於工程執行量體增加及前述情事之綜合考量，請各
機關109年度工程施工查核總件數，除已全數查核之情形
外，應以貴機關108年度查核總件數增加20%為目標，以兼
顧工程加速推動及品質。

(三)另請各機關辦理工程施工查核或工程督導時，督促廠商落
實相關必要之防疫措施。

三、前開事項之辦理情形將納為109年度各機關工程施工查核小
組績效考核評分參考。

抄本 檔　　號：

保存年限：

第1頁　共2頁



正本：行政院各部會行處署、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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